
古槐街道拉开“打霸除恶、清障护航”百日会战序幕

为为辖辖区区平平安安建建设设保保驾驾护护航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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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2月28日讯(记者
范少伟 通讯员 刘露 )

为严厉打击各类霸恶违法犯
罪活动，深入推进平安建设，
为经济社会发展扫清障碍、保
驾护航，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
的安全感满意度，按照区委、
区政府统一部署，2月19日15
时，古槐街道在市委党校报告
厅组织开展“打霸除恶、清障
护航”百日会战推进大会。

据了解，即日起至5月底，
古槐街道将会在辖区内组织

开展“打霸除恶、清障护航”百
日会战活动。区“打霸除恶、清
障护航”百日会战第二战区常
务副指挥长、公安局市中分局
局长李庆春同志，区政法委副
书记苏玉杰同志，公安局市中
分局副局长周华贞同志，公安
局市中分局纪委书记袁刚同
志，街道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各社区全体干部、网格员，东
门、渔山派出所民警，街道城
管大队队员，辖区单位代表等
参加了此次会议。

街道纪工委书记康永强
同志宣读《古槐街道“打霸除
恶、清障护航”百日会战实施
方案》，接着由街道党工委书
记曹晓东同志作重要安排部
署，最后是第二战区常务副指
挥长、公安局市中分局局长李
庆春同志作重要讲话。李局长
对街道“打霸除恶、清障护航”
百日会战做出重要指示，提出
了有针对性、指导性的意见，
为街道打霸除恶工作指明了
方向，为各社区各有关单位切

实抓好贯彻落实奠定了基础。
“各社区和有关单位要充

分认识开展打霸除恶工作的
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开展
打霸除恶作为当前和今后一
段时期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来抓。”古槐街道相关负责人
说，以更大的决心、更足的干
劲、更强的措施，推动打霸除
恶专项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
力争做到除恶务尽，为辖区平
安建设、和谐稳定做出积极贡
献。

参加此次“打霸除恶、
清障护航”百日会战推进大
会后，一些社区的负责人及
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
员也纷纷表态，将立足各自
岗位，全面支持打霸除恶行
动的开展。

“这次大会结束后，我
们社区将召开楼长和居民
会议，让楼长和志愿者也参
与进来，一同对社区进行排
查摸底，为社区居民创造一
个良好、安全的居民环境。”
关帝庙党委书记、社区主任
冯蕾向记者谈及感受时这
样讲到。

“听了这次推进会以
后，我们将以这次动员活动
为契机，以群众路线为主
线，联合辖区内公安机关，
开展集中整治联合整治。”
街道综合执法大队中队长
郭尚剑说，一手抓管理，一
手抓服务，树立执法为民服
务于民的理念，为广大市民
创造一个良好健康有序的
生活环境。

本报记者 范少伟 通讯
员 刘露

古槐街道开展打霸除恶动员会

打霸除恶行动

楼长积极参与

相关链接

1、什么是违法建设？

违法建设是指未取得土地
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以及其他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建(构)筑
物。

2、临时使用的土地能否修
建永久性建筑物？

临时使用的土地期限是几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
规定：临时使用土地的使用者应
当按照临时使用土地合同约定

的用途使用土地，并不得修建永
久性建筑物。临时使用土地期限
一般不超过二年。

3、非法转让土地或者擅自
改变土地用途的，要承担哪些法
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买卖或者
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
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对违反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将农用地
改为建设用地的，限期拆除在非
法转让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
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对

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没收
在非法转让的土地上新建的建
筑物和其他设施，可以并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4、超过批准数量占有土地，
多占的土地如何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第七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超
过批准的数量占用土地，多占的
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

5、农村村民非法占用土地

建住宅的，要承担哪些法律责
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农村村民
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
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
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
土地上新建的房屋。

6、对责令限期拆除在非法
占用的土地上建造建筑物和其
他设施的，法律怎样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第八十三条规定：依照本法
规定，责令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
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
设施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必须
立即停止施工，自行拆除；对继
续施工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
有权制止。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对
责令限期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
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责令限期拆
除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
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自行
拆除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
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费
用由违法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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